
云南省航务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3年度

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核查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州、市交通运输局，各直属局：

为全面做好云南省 2023 年度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

核查工作，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国内

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国际船舶运输业和内地与港澳间水路

运输业核查工作的通知》（交办水函〔2023〕192 号）的要

求，省航务局制定《2023 年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核查工

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集中开展 2023 年度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

助业核查工作。

附件：1.2023 年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核查工作方案

2.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国内水路

运输及其辅助业、国际船舶运输业和内地与港澳

间水路运输业核查工作的通知

云南省航务管理局

2023 年 3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3 年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核查

工作方案

为加强全省国内水路运输市场的监管，全面掌握行业发

展情况，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国内水

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国际船舶运输业和内地与港澳间水路运

输业核查工作的通知》（交办水函〔2023〕192 号（以下简

称《通知》）的要求及省交通运输厅工作部署，结合云南省

水路运输实际，现就做好 2023 年全省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

助业核查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各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要求，认

真总结对照上年度核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全面进行清理，通

过“云南省水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完成核查及数据上报工

作，确保按要求完成辖区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核查工作及

上报资料的完整、准确、规范。同时，加强对水路运输企业

及专职管理人员的动态监管以及核查中出现问题的整改工

作，对不能按期改正、整改到期后复查仍不合格的，按照法

律法规要求依法进行处罚。

二、核查依据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4 号）、《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

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4 年第 3 号）、《老旧运输

船舶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第 13 号）、《交通运



输部关于实施国内水路运输及辅助业管理规定有关事项的

通知》（交水发〔2014〕141 号）、《交通运输部关于国内

水路运输企业自有船舶运力达标问题的通知》（交水发

〔2017〕125 号）、《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国内水路运输管

理规定>实施有关工作的通知》（交水规〔2020〕6 号）和《交

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年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

国际船舶运输业和内地与港澳间水路运输业核查工作的通

知》（交办水函〔2023〕192 号）等有关法规和文件规定。

三、核查对象

核查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取得经营资格或进

行备案的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务经营者（包括澜沧江国

际运输、船舶管理、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经营

者）、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船舶的营运资格。

四、核查内容

（一）水路运输、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的经营资质保持

情况，以及营运船舶的经营资格保持情况；

（二）船舶代理、水路旅客运输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

理业务经营者备案情况；

（三）上次核查以来经营者及其经营、管理的船舶生产

经营状况，以及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重点是企业、船舶

违规超经营范围经营问题；

（四）经营者对于行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五、核查工作流程

（一）严格按照《通知》规定的工作流程开展核查工作，



各州（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的核查工作，直属

局负责澜沧江对外开放水域的核查工作。要确保辖区内水路

运输及其辅助业务经营者和经营船舶核查率达 100%。

（二）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务经营者通过“云南省水路

运政管理信息系统”实行网上上报《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

经营者 2023 年度核查报告书》（以下简称《核查报告书》），

以及《通知》要求核查内容的其它有关资料，并提交经法定

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核查报告书》纸质件（一式两份，

个体工商户不涉及加盖公章）。水路运输及船舶管理业务经

营者还应根据上述核查内容提交其他有关材料（原件或复印

件）。

（三）州（市）水路管理部门在核查工作中应会同海事

部门加大对船舶超范围经营、船舶“挂靠”经营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打击，发现经营者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按照

职责依法依规严格调查处理。

对确实联系不上或失联的水路运输经营者，要会同相关

机构、部门通过信息共享等方式尽可能取得联系，立即按规

定采用“公告送达”方式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并存档备案，

计入已核查数。

（四）州（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应当对接受核查的水

路运输（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出具核查结果。对符合经营

资质条件的，在《核查报告书》“核查结果”栏签署““合

格”并加盖公章；对接受核查的船舶代理、水路旅客运输代

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经营者的《核查报告书》“核查



结果”栏签署“已核查”；对不符合经营资质条件或营运船

舶不符合经营资格条件的水路运输（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

以及有未参加年度核查的，按照《通知》要求办理，并督促

做好整改、复查工作；对经营资质、资格存在问题的经营者、

船舶实施清单管理、建立台账，督促其在整改期做好整改及

实施清单逐一销号管理。海机务管理人员配备、与企业订立

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比例等条件不能满足要求的，

整改期限不超过 3 个月。

各州（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应当在核查工作结束后，

一份《核查报告书》返还经营者，一份由负责核查的水路运

输管理部门存档备查。

（五）省航务局将按照《通知》要求，开展对各州（市）

年度核查督查、抽查工作，对从事客运等重点监管对象原则

上做到全覆盖。主要检查内容为：核查工作开展情况、核查

工作流程、核查工作台账、经营者及船舶情况等。

（六）已纳入交通运输部“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库管理的企业和船舶（具体数据请各单位与省航

务局运管处校对），各州市完成核查工作后，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前将查核结果及资料通过《云南省水路运政管理信

息系统》报省航务局审核后上报交通运输部。对未纳入交通

运输部数据库管理，且已核发过《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和《国内船舶营业运输证》的经营者和船舶，各州（市）完

成核查工作后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前将核查结果及资料通过

《云南省水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报省航务局备案。



六、其他要求

（一）年度核查是水路运输管理重要的监管手段，各级

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应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和统筹安排，加强

宣传和引导，认真学习领会并全面贯彻交通运输部《通知》

精神，结合本方案认真开展本辖区内的核查工作。要按要求

组织好上门核查工作，并按规定时间上报资料，杜绝漏查漏

报现象。

（二）在核查工作中应加强服务，保护企业商业秘密，

严禁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对在核查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违规

行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三）指导帮助核查对象通过“云南省水路运政管理信

息系统”认真填报《核查报告书》。

（四）对 2022 年核查存在的问题及未按规定整改完成

的不得参加 2023 年度核查，并按规定报请撤销其经营许可。

（五）对拒不接受核查的企业，按照《国内水路运输管

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十七条进行处理，并按《水路运

输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交办水〔2017〕128

号）要求，纳入“严重失信名单”进行管理。

（七）各州（市）于 6 月 5 日前将本辖区核查工作总结

（应包括年度核查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成效、发现问题整改、

处罚情况等）上报省航务局。

（八）本方案中未涉及内容严格按照《通知》执行，涉

及的附件不随文印发，电子文件均可在交通运输部网站下

载。



联系人：廖 军， 魏志刚

电 话：0871-65126169

邮 箱：2368186704@qq.com


